
昆明市“饮净水”行动实施方案

根据《昆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云南省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的通知》（昆政办〔2025〕21号）要求，现制定“饮净水”行动实施方案如下。
一、总体要求与目标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关于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按照《云南省推进第三轮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促进健康县城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5—2027年）》要求，以水量足、水压稳、水质优、运行好、监管严为主要目标，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强化城乡供水设施建设运营，完善二次供水设施长效管理机制，扩大城乡水质监测覆盖范围，实现水源地监管能力、保障能力、水质检测监测能力和应急能力，全方位、全过程保障群众喝上放心水。
二、工作计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5 年6—7 月）。市水务局牵头会同市生态环境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开展动员部署，编制“饮净水”工作手册（任务清单）。各单位根据方案要求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目标、重点任务、责任部门、保障措施，全面启动“饮净水”专项行动。
（二）组织实施阶段（2025年8 月—2027 年6 月）。强化工作指导，分级排查饮用水全过程存在的问题，建立动态工作清单，定期调度推动落实。重点做好水质异常水源地整治、老化供水设施更新改造、二次供水设施移交管理、供水用水违法查处等工作，推动“饮净水”专项行动目标任务全面完成。
（三）巩固提升阶段（2027年7月—12 月）。全面查缺补漏，总结工作经验和成效，转化工作成果，形成水源水到龙头水全过程监管长效机制，守护人民群众饮用水安全健康。
三、保障措施
（一）压实饮净水行动责任。市级各相关部门（单位）、各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要结合工作目标、重点任务有关要求，完善工作体制机制，进一步梳理饮净水行动责任清单，将各项任务层层落实。
（二）强化部门协作与信息共享。各县（市）区行业主管部门要加强与同级生态环境、卫生健康、市场监管、住房城乡、应急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享城乡供水工程台账，及时获取相关部门水源水质、供水水质监测评价结果，并采取措施消除水质不达标问题。
（三）保障资金投入。各相关县（市）区水行政主管部门要依托城乡供水一体化三年行动项目等，统筹乡村振兴衔接资金、中央水利发展资金，统筹生态环境、卫生健康、住房城乡等部门经费，开展水源地划定、水质提升、水质检测监测等工作。
（四）强化行业指导。市水务局将会同市级牵头单位做好行业指导，定期调度工作情况，及时发现并研究解决问题。
（五）履行主体责任。市水务局、市生态环境局、市发改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应急管理局、市公安局和各县（市）区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昆明自来水集团有限公司要根据职能职责，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健全长效机制，明确年度工作目标，抓好工作落实。
（六）加强信息报送。建立季度报送工作机制。各责任单位自本方案下发之日起每季度末，将上季度工作进展、存在问题、下步措施等有关情况报送市水务局水资源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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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昆明市“饮净水”专项行动工作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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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动目标
	以水量足、水压稳、水质优为主要目标，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强化城乡供水设施建设运营，完善二次供水设施长效管理机制，扩大城乡水质监测覆盖范围。实现水源地监管能力、城乡供水运行效能、供水应急能力全面提升。全方位、全过程保障人民群众饮用水干净、安全，引导群众喝放心水、喝健康水。


	重点任务
	具体工作

	（一）严格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保护
	推进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开展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不达标整治。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监管能力建设，加强县级及以上集中式饮用水水源水质监测分析预警，完善集中式饮用水水源风险防控机制，确保水源安全。

	（二）规范城乡供水设施建设运营
	深入实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因地制宜配套净化和消毒设施设备，推动有条件的城市供水管网向周边村镇拓展延伸，进一步提升农村供水保障水平。

	
	

	
	定期开展城镇供水管网周期性排查评估，改造城市老旧供水管网1000 公里，消除隐患管网对水量、水质、水压的不良影响。

	
	按照《城镇供水厂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城镇供水管网运行、维护及安全技术规程》等规定，推动自来水厂规范化运营管理，提升供水质量。

	（三）保障群众高品质饮水
	加强二次供水设施建设、改造、维护过程管控，严格每年两次清洗消毒。健全完善二次供水常态化管理机制，已建二次供水设施逐步移交城市供水单位运行维护，实施专业化管理。加强包装饮用水、直饮水监管，严格落实消毒措施，定期更换直饮水滤芯装置，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行为。提升用水缴费、信息变更、自助查询等智慧化服务能力。

	（四）严格水质全过程监测和信息公开
	推动水质监测信息共享，及时准确向公众公开检测结果。开展水厂开放日活动，宣传城乡供水用水节水，倡导节约用水、健康饮水。

	（五）加强供水应急能力建设
	加强从水源水到龙头水全过程应急处置能力建设，按照规定储备管材、水泵、消毒剂等应急抢险物资，提升专业人才队伍应急能力。
完善应急预案，规范应急处置流程，定期开展应急演练，发现并解决群众饮水全过程潜在的风险和隐患，提升城乡供水韧性。



